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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区第七小学社会资助项目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拓宽资助渠道，规范对学生社会资助项目的管理，建立一套科学、规范、有效的管理机制，吸引更多的社会企事业单位、团体和个人到我校捐资助学，同时更好地发挥社会资助的育人功能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社会资助是指校外企事业单位、团体及个人或校内师生员工自愿向我校捐赠的，用于奖励、资助在校本专科学生的资金或实物；捐赠人是指向我校捐赠资金或实物的校外企事业单位、团体及个人或校内师生员工；受助人是指接受社会资助的我校学生。

第二章 宗旨与原则

第三条 社会资助工作宗旨是：拓宽资助渠道，汇聚社会爱心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四条 社会资助工作的原则：

（一）专款（物）专用。各项社会资助应按照学校与捐助人订立的协议，对捐助资金（实物）实行分账核算、专款（物）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同时应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捐赠人的检查和监督。
（二）自愿无偿。社会资助是以捐赠人的捐赠愿望为基础的自愿捐赠行为，学校将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捐赠意愿。同时，社会资助属于公益性捐赠，捐赠人也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商业和营利活动。
第三章 资助形式

第五条 社会资助的形式

社会资助根据捐赠的内容可以分为实物资助、资金资助、混合资助三种类型。根据捐资人意愿，一般可以采取一对一、一对多、多对一等形式，资助学生的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等，人数不限，数额不限，时间不限。
第四章 资助管理

第六条学生的社会资助工作由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和管理工作，包括社会资助项目的联系洽谈、受助学生的评审、捐赠资金及实物的管理发放等。

第五章 捐赠人的权利与义务

第七条 捐赠人的权利

（一）凡为学校捐资助学的，其中捐款1000元以上的，学校予以颁发捐助证书。

（二）对大额捐助，学校可与捐助方签订捐助协议，并选择适当时机举办捐助仪式，邀请有关领导及新闻媒体参加。
（三）学校可通过新闻媒体对捐助人的义举进行宣传报道。
（四）捐助人对其捐助款物可约定用途和受益对象，进行定向捐助。
（五）捐助人有权检查有关使用账目，有权质询其所捐财物的去向。
（六）捐助人可向受助人提出合法、合情、合理的建议或要求。
第八条 捐赠人的义务

（一）捐赠人应严格履行与学校签订的捐赠协议，确保捐助资金（实物）及时、足额（足量）到位。
（二）捐赠人应尊重受助人，保护受助人的隐私和自尊心，不可向受助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。
（三）捐赠人不可在捐赠协议之外借捐赠之便从事营利性活动，更不可利用捐赠机会进行非法的宗教、迷信、反动宣传。
第六章 受助人的权利与义务

第九条 受助人的权利

（一）受助人有权在捐赠协议允许的范围内自主支配所获资助。
（二）受助人有权保护自己的人格和隐私不受侵犯，有权拒绝捐赠人提出的不合理要求。
第十条 受助人的义务

（一）受助人应严格按照捐赠协议规定的用途合理支配所获资助，不可将资助用于奢侈性消费或其它不当消费。
（二）受助人应通过书信、电话等适当形式，定期向捐赠人汇报学习、生活情况。
（三）受助人应努力学习，积极进取，用良好的表现回报捐赠人的资助。
第七章 学校的权利与义务

第十一条 学校的权利

学校有权在捐赠协议框架下，制定具体的评审办法或发放标准，并依据该办法或标准开展评审或发放工作。
第十二条 学校的义务

（一）学校应在捐赠协议范围内，严格按照标准开展社会资助的评审或发放工作，确保社会资助用于符合条件的学生。
（二）学校应密切监督受助人支配社会资助的情况，及时纠正受助人的不当消费行为。
（三）学校应加强对受助人的教育和管理工作，培养其感恩意识和奉献精神。
第八章 捐赠资金的管理

第十三条 捐赠资金的管理

（一）社会捐赠资金严格按照学校会计制度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（二）捐赠人设立奖、助学金的，由学校向受助学生发放，也可由捐赠人直接交到学生手中。
（三）学校定期向捐助人公布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，并接受捐助人的监督。
第九章 社会资助的办理程序

第十四条 社会资助的办理程序：

（1）捐赠人与学校签订捐赠协议，举行捐赠仪式。

（2）捐赠人根据协议及时、足额将资金存入学校账户。

（3）学校按协议要求组织评审，确定受助学生名单并送捐赠人审核。

（4）学校与捐赠人联合举行颁发仪式，将奖、助学金存入学生个人账户或直接发放现金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第七小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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